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809號

原      告  楊明龍    住○○市○區○○街000巷0號

輔  佐  人  楊采勳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15日南

市交裁字第78-SYBM70036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本件係屬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

交通裁決事件，且事證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

經言詞辯論逕行裁判。

貳、爭訟概要：

一、事實：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營業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1時25分許，行經臺南市中西

區中山路與民族路路口(下稱系爭路口)，並左轉行駛至中山

路北往南行向之行人穿越道時，適有訴外人黃筱琪以外套蓋

住頭部在該行人穿越道奔跑至此，雙方遂發生碰撞事故，黃

筱琪因此受有左肘擦挫傷、左腰疼痛、骨盆鈍挫傷等傷害。

為警認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因

而肇事致人受傷」違規行為。

二、程序歷程：經警於112年7月22日填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掌電

字第SYBM7003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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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通知單)肇事舉發。原告於應到案日期前到案陳述，而

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原告有本件違規行為，乃於

113年5月15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44

條第4項、第24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處理細則第41條、第43條、第44條規定，開立南市交裁字第

78-SYBM70036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決書)，裁處原告「罰

鍰新臺幣(下同)7,200元，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並應參加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為計程車司機，當時已禮讓完直行車後，並明確查看兩

側確定馬路上無行人，才慢慢駛入道路。而黃筱琪2秒內跑

了512公分，撞擊位置道路邊第一個斑馬線的距離約1212.8

公分，即係原告於13:25:29注意馬路有無行人時，黃筱琪並

未進入馬路，甚至還距離馬路有67公分才進入馬路。原告已

盡應注意之責任，並無過失。

二、原告已65歲，駕駛執照是謀生工具，很難再受他人雇用，妻

子亦罹患癌症，更向他人承租房屋，吊扣執照將使原告生活

陷入困境，無異剝奪原告工作權，該懲處是否符合適當性和

必要性原則自屬有疑。請求重新評估該裁罰，減少對原告家

庭造成之侵害等語。

四、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被告答辯略以：

一、經檢視採證影片，可見現場路面劃設有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標線清晰可辨，並無難以辨識之情事。本件行人於綠燈時穿

越馬路，此際原告所駕駛系爭車輛竟未注意到已行至枕木紋

行人穿越道中之行人，反逕自左轉導致事故發生，並使行人

受有上開傷害，原告確有違規行為甚明。被告據以裁處，洵

無不合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處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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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第44條第2、4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

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者，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有前二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

者，處新臺幣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罰鍰。致人受傷

者，吊扣駕駛執照1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

照。

　㈡第24條第1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

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1、2、3項規定:

　　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

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

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

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汽車行近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遇有行人、攜帶白

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

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

者先行通過。

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陸、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爭執其並無未禮讓行人

通行，且就系爭事故主觀上並無故意過失等節外，其餘兩造

均不爭執，並有原舉發通知單、原處分裁決書、送達證書、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2年10月11日南市警二交字第1

120629496號函暨所附之光碟、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談話

紀錄表、調查報告表即初步分析研判表、黃筱琪診斷證明

書、光碟翻拍照片、原告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交通違規

裁罰申訴等件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7至101頁)，堪認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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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二、本院依據下列各情，認定原告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

第2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

且原處分裁決書裁處結果，並無不當違法，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行車紀錄器光碟影像檔案名稱「全檔1

」( 位於原告碟→附件一→影像檔資料夾)：

　⒈影片時間:2023/07/2213:25:12至22-原告車輛於民族路行車

管制燈號為綠燈，向前方行駛，駛至路口中心處保持行駛狀

態，等待直行車先行。

　⒉13:25:23至29-前方來車欲右轉進入中山路，原告車輛於此

緩慢向左轉彎，繼續保持行駛狀態等待對向兩輛直行車分別

通過( 截圖1)。

　⒊13:25:30-原告車輛趁兩輛直行車通過，與後方之直行車間

尚有間隙，準備轉向中山路完成左轉。此時原告行車紀錄器

所拍攝之角度內，行人穿越道所見範圍並無行人走在其上(

截圖2)。

　⒋13:25:31-畫面左側出現一持著黑色衣物掩蓋頭部之行人(

下稱A)。

　⒌13:25:32-原告車輛已完成左轉、車頭回正，向前稍微加速

行駛，A 已奔跑至分隔道(截圖4)。

　⒍13:25:33-原告車頭朝前行駛接近行人穿越道時，A 已奔跑

至原告車輛前方人行道(截圖5)。

　⒎13:25:34原告車輛撞上A ，後續省略勘驗。有本院勘驗筆錄

1份在卷可考(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

　㈡再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路口監視器即檔案名稱「0000000 中

山. 民族」:

　⒈影片時間:2023/07/22 畫面為中山路南向與民族路2 段之交

岔路口，於13:25:16- 原告車輛出現畫面左側(截圖1 ，標

記紅圈) ，行駛於民族路。原告車輛通過行人穿越道，開始

進入系爭路口。

　⒉13:25:23- 原告車輛抵達系爭路口中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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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13:25:26至27- 原告車輛朝左往中山路之行人穿越道方向接

近，此時行人穿越道上並無行人通過，原告車輛右側有1 輛

黑色休旅車朝原告車輛行駛而來(截圖2 ，標記藍圈)，原告

停車等待黑色休旅車通過。

　⒋13:25:28- 黑色休旅車通過後，原告車輛前方之行人穿越道

上並無行人，右側隨即出現欲通行之黑色汽車( 截圖3 ，標

記藍圈) 。

　⒌13:25:29- 原告車輛等待黑色汽車通過，此時行人穿越道左

側起點處出現A （截圖4 ，標記綠圈)。

　⒍13:25:30至32- 黑色汽車通過原告車輛，原告車輛左轉後並

回正，此時畫面上可清楚看到A 將衣物蓋在頭上大步奔跑過

分隔島( 截圖5)。

　⒎13:25:33 至34- 原告車輛左轉後往前方續行，A 繼續大步

向前方奔跑，人車影像重疊。

　⒏13:25:35至45-A滾落至右側機慢車優先道，原告車輛煞車燈

亮起，後輪停於行人穿越道上，原告下車趨前了解A 狀況(

截圖6)... 影片結束。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證(參見本

院卷第114頁)。

　㈢則依上開勘驗結果，於原告行車紀錄器影像13:25:31起，畫

面左側已出現黃筱琪開始奔跑在行人穿越道。而於原告行車

紀錄器影像及路口監視器畫面時間13:25:32起，原告車輛已

在系爭路口完成左轉且車頭回正，本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94條第3項、第44條第2、4項規定，注意車前行人穿越道

上之有無行人，並禮讓行人黃筱琪優先通過。而原告考領有

駕駛執照，對於上述規定應有認知。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

光線、視距良好，有上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附卷可

考；以及原告於13:25:34撞上黃筱琪前，原告約有3秒許，

可從前方視野發現黃筱琪自該行人穿越道奔跑而來，尚屬合

理發覺時間範圍內，故綜合事發當下客觀環境及黃筱琪出現

在原告前方視野之期間等情，堪認原告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

之情，卻疏未注意，肇致系爭事故發生，黃筱琪因此受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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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傷害，據此堪認原告駕駛其所有系爭車輛，於前揭時、

地，確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於有行人穿越時，不

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

實，且原告就系爭事故發生確有過失，亦堪認定。從而，原

告已該當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規定之處罰要件，原處分裁

決書據以裁處，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

範圍，又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另關於原處

分裁決書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部分，乃係處罰條例第44條第

4項所明定，被告依法裁處並無裁量空間，即無裁處過重之

違法情形，併予敘明。

三、至原告雖仍以前詞為爭執，除前已說明外，其餘補充如下：

  ⒈觀諸上開原告行車紀錄器影像13:25:30至31勘驗筆錄及截圖

4、5，可察系爭車輛車頭左轉完成回正時，原告右側尚有直

行車輛正進入系爭路口，並於13:25:31至32已穿越停止線而

進入系爭路口，同時黃筱琪於13:25:31起亦已出現在原告前

方畫面。惟原告卻仍向前稍微加速行駛，並無任何遲疑，依

據其加速行為，已可合理推認原告當時應係僅注意到其右側

直行車輛，為了搶先在該直行車到來前先行駛離系爭路口進

入中山路北往南行向車道，因此加速向前行駛，於向前行駛

時，完全疏未注意其行向前方靠近中山路車道之行人穿越道

上有無行人之情。原告主張其主觀上並無故意過失，顯無理

由。

  ⒉另有鑒於我國歷年來，行人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上，卻仍因轉

彎車輛為搶先通行，不慎遭撞擊而致死傷的事件頻傳，行人

已成為馬路上最弱勢之用路人。為維護路權平等原則，處罰

條例特訂立第44條第2項規定，並於立法理由說明，為讓行

人能夠信賴斑馬線，除加強取締未讓行人優先通行的違法車

輛外，亦將罰鍰提高，以修法、執法雙管齊下，才能樹立行

人穿越道的安全性和權威性。審酌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

道，於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行為結

果，極有高度可能發生行人重大傷亡事件。基於保護行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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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身體健康法益目的，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規定汽車

駕駛人應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部分，所採取之限制手段合理

可推認必對汽車駕駛人形成心理拘束，而有助於上開公益目

的之達成，符合適當性原則。又該項規定雖有限制原告駕駛

汽車之行為自由，甚至限制原告從事計程車工作之權益，然

而，該等限制期間僅12個月，期間不長。相較於行人可能永

久喪失生命、身體健康法益目的，該等限制手段經權衡後，

難認有何違反必要性原則而有違比例原則，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

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被告依法裁

處，核其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均無不當違法，原告訴請撤銷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捌、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玖、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規定，由

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法　官　黃姿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

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

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

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

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葉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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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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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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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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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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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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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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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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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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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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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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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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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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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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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809號
原      告  楊明龍    住○○市○區○○街000巷0號
輔  佐  人  楊采勳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15日南市交裁字第78-SYBM70036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本件係屬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交通裁決事件，且事證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裁判。
貳、爭訟概要：
一、事實：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營業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1時25分許，行經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與民族路路口(下稱系爭路口)，並左轉行駛至中山路北往南行向之行人穿越道時，適有訴外人黃筱琪以外套蓋住頭部在該行人穿越道奔跑至此，雙方遂發生碰撞事故，黃筱琪因此受有左肘擦挫傷、左腰疼痛、骨盆鈍挫傷等傷害。為警認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違規行為。
二、程序歷程：經警於112年7月22日填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掌電字第SYBM7003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原舉發通知單)肇事舉發。原告於應到案日期前到案陳述，而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原告有本件違規行為，乃於113年5月15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第24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1條、第43條、第44條規定，開立南市交裁字第78-SYBM70036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7,200元，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為計程車司機，當時已禮讓完直行車後，並明確查看兩側確定馬路上無行人，才慢慢駛入道路。而黃筱琪2秒內跑了512公分，撞擊位置道路邊第一個斑馬線的距離約1212.8公分，即係原告於13:25:29注意馬路有無行人時，黃筱琪並未進入馬路，甚至還距離馬路有67公分才進入馬路。原告已盡應注意之責任，並無過失。
二、原告已65歲，駕駛執照是謀生工具，很難再受他人雇用，妻子亦罹患癌症，更向他人承租房屋，吊扣執照將使原告生活陷入困境，無異剝奪原告工作權，該懲處是否符合適當性和必要性原則自屬有疑。請求重新評估該裁罰，減少對原告家庭造成之侵害等語。
四、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被告答辯略以：
一、經檢視採證影片，可見現場路面劃設有枕木紋行人穿越道，標線清晰可辨，並無難以辨識之情事。本件行人於綠燈時穿越馬路，此際原告所駕駛系爭車輛竟未注意到已行至枕木紋行人穿越道中之行人，反逕自左轉導致事故發生，並使行人受有上開傷害，原告確有違規行為甚明。被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處罰條例：
　㈠第44條第2、4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有前二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處新臺幣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罰鍰。致人受傷者，吊扣駕駛執照1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㈡第24條第1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1、2、3項規定:
　　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汽車行近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遇有行人、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陸、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爭執其並無未禮讓行人通行，且就系爭事故主觀上並無故意過失等節外，其餘兩造均不爭執，並有原舉發通知單、原處分裁決書、送達證書、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2年10月11日南市警二交字第1120629496號函暨所附之光碟、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談話紀錄表、調查報告表即初步分析研判表、黃筱琪診斷證明書、光碟翻拍照片、原告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交通違規裁罰申訴等件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7至101頁)，堪認為真實。
二、本院依據下列各情，認定原告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且原處分裁決書裁處結果，並無不當違法，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行車紀錄器光碟影像檔案名稱「全檔1 」( 位於原告碟→附件一→影像檔資料夾)：
　⒈影片時間:2023/07/2213:25:12至22-原告車輛於民族路行車管制燈號為綠燈，向前方行駛，駛至路口中心處保持行駛狀態，等待直行車先行。
　⒉13:25:23至29-前方來車欲右轉進入中山路，原告車輛於此緩慢向左轉彎，繼續保持行駛狀態等待對向兩輛直行車分別通過( 截圖1)。
　⒊13:25:30-原告車輛趁兩輛直行車通過，與後方之直行車間尚有間隙，準備轉向中山路完成左轉。此時原告行車紀錄器所拍攝之角度內，行人穿越道所見範圍並無行人走在其上( 截圖2)。
　⒋13:25:31-畫面左側出現一持著黑色衣物掩蓋頭部之行人( 下稱A)。
　⒌13:25:32-原告車輛已完成左轉、車頭回正，向前稍微加速行駛，A 已奔跑至分隔道(截圖4)。
　⒍13:25:33-原告車頭朝前行駛接近行人穿越道時，A 已奔跑至原告車輛前方人行道(截圖5)。
　⒎13:25:34原告車輛撞上A ，後續省略勘驗。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考(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
　㈡再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路口監視器即檔案名稱「0000000 中山. 民族」:
　⒈影片時間:2023/07/22 畫面為中山路南向與民族路2 段之交岔路口，於13:25:16- 原告車輛出現畫面左側(截圖1 ，標記紅圈) ，行駛於民族路。原告車輛通過行人穿越道，開始進入系爭路口。
　⒉13:25:23- 原告車輛抵達系爭路口中間處。
　⒊13:25:26至27- 原告車輛朝左往中山路之行人穿越道方向接近，此時行人穿越道上並無行人通過，原告車輛右側有1 輛黑色休旅車朝原告車輛行駛而來(截圖2 ，標記藍圈)，原告停車等待黑色休旅車通過。
　⒋13:25:28- 黑色休旅車通過後，原告車輛前方之行人穿越道上並無行人，右側隨即出現欲通行之黑色汽車( 截圖3 ，標記藍圈) 。
　⒌13:25:29- 原告車輛等待黑色汽車通過，此時行人穿越道左側起點處出現A （截圖4 ，標記綠圈)。
　⒍13:25:30至32- 黑色汽車通過原告車輛，原告車輛左轉後並回正，此時畫面上可清楚看到A 將衣物蓋在頭上大步奔跑過分隔島( 截圖5)。
　⒎13:25:33 至34- 原告車輛左轉後往前方續行，A 繼續大步向前方奔跑，人車影像重疊。
　⒏13:25:35至45-A滾落至右側機慢車優先道，原告車輛煞車燈亮起，後輪停於行人穿越道上，原告下車趨前了解A 狀況( 截圖6)... 影片結束。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證(參見本院卷第114頁)。
　㈢則依上開勘驗結果，於原告行車紀錄器影像13:25:31起，畫面左側已出現黃筱琪開始奔跑在行人穿越道。而於原告行車紀錄器影像及路口監視器畫面時間13:25:32起，原告車輛已在系爭路口完成左轉且車頭回正，本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44條第2、4項規定，注意車前行人穿越道上之有無行人，並禮讓行人黃筱琪優先通過。而原告考領有駕駛執照，對於上述規定應有認知。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光線、視距良好，有上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附卷可考；以及原告於13:25:34撞上黃筱琪前，原告約有3秒許，可從前方視野發現黃筱琪自該行人穿越道奔跑而來，尚屬合理發覺時間範圍內，故綜合事發當下客觀環境及黃筱琪出現在原告前方視野之期間等情，堪認原告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卻疏未注意，肇致系爭事故發生，黃筱琪因此受有上開傷害，據此堪認原告駕駛其所有系爭車輛，於前揭時、地，確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於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且原告就系爭事故發生確有過失，亦堪認定。從而，原告已該當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規定之處罰要件，原處分裁決書據以裁處，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範圍，又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另關於原處分裁決書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部分，乃係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所明定，被告依法裁處並無裁量空間，即無裁處過重之違法情形，併予敘明。
三、至原告雖仍以前詞為爭執，除前已說明外，其餘補充如下：
  ⒈觀諸上開原告行車紀錄器影像13:25:30至31勘驗筆錄及截圖4、5，可察系爭車輛車頭左轉完成回正時，原告右側尚有直行車輛正進入系爭路口，並於13:25:31至32已穿越停止線而進入系爭路口，同時黃筱琪於13:25:31起亦已出現在原告前方畫面。惟原告卻仍向前稍微加速行駛，並無任何遲疑，依據其加速行為，已可合理推認原告當時應係僅注意到其右側直行車輛，為了搶先在該直行車到來前先行駛離系爭路口進入中山路北往南行向車道，因此加速向前行駛，於向前行駛時，完全疏未注意其行向前方靠近中山路車道之行人穿越道上有無行人之情。原告主張其主觀上並無故意過失，顯無理由。
  ⒉另有鑒於我國歷年來，行人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上，卻仍因轉彎車輛為搶先通行，不慎遭撞擊而致死傷的事件頻傳，行人已成為馬路上最弱勢之用路人。為維護路權平等原則，處罰條例特訂立第44條第2項規定，並於立法理由說明，為讓行人能夠信賴斑馬線，除加強取締未讓行人優先通行的違法車輛外，亦將罰鍰提高，以修法、執法雙管齊下，才能樹立行人穿越道的安全性和權威性。審酌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於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行為結果，極有高度可能發生行人重大傷亡事件。基於保護行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法益目的，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應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部分，所採取之限制手段合理可推認必對汽車駕駛人形成心理拘束，而有助於上開公益目的之達成，符合適當性原則。又該項規定雖有限制原告駕駛汽車之行為自由，甚至限制原告從事計程車工作之權益，然而，該等限制期間僅12個月，期間不長。相較於行人可能永久喪失生命、身體健康法益目的，該等限制手段經權衡後，難認有何違反必要性原則而有違比例原則，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被告依法裁處，核其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均無不當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捌、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玖、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規定，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法　官　黃姿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葉宗鑫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809號
原      告  楊明龍    住○○市○區○○街000巷0號
輔  佐  人  楊采勳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15日南
市交裁字第78-SYBM70036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本件係屬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
    交通裁決事件，且事證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
    經言詞辯論逕行裁判。
貳、爭訟概要：
一、事實：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營業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1時25分許，行經臺南市中西
    區中山路與民族路路口(下稱系爭路口)，並左轉行駛至中山
    路北往南行向之行人穿越道時，適有訴外人黃筱琪以外套蓋
    住頭部在該行人穿越道奔跑至此，雙方遂發生碰撞事故，黃
    筱琪因此受有左肘擦挫傷、左腰疼痛、骨盆鈍挫傷等傷害。
    為警認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因
    而肇事致人受傷」違規行為。
二、程序歷程：經警於112年7月22日填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掌電
    字第SYBM7003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原
    舉發通知單)肇事舉發。原告於應到案日期前到案陳述，而
    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原告有本件違規行為，乃於
    113年5月15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44
    條第4項、第24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處理細則第41條、第43條、第44條規定，開立南市交裁字第
    78-SYBM70036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決書)，裁處原告「罰
    鍰新臺幣(下同)7,200元，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並應參加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為計程車司機，當時已禮讓完直行車後，並明確查看兩
    側確定馬路上無行人，才慢慢駛入道路。而黃筱琪2秒內跑
    了512公分，撞擊位置道路邊第一個斑馬線的距離約1212.8
    公分，即係原告於13:25:29注意馬路有無行人時，黃筱琪並
    未進入馬路，甚至還距離馬路有67公分才進入馬路。原告已
    盡應注意之責任，並無過失。
二、原告已65歲，駕駛執照是謀生工具，很難再受他人雇用，妻
    子亦罹患癌症，更向他人承租房屋，吊扣執照將使原告生活
    陷入困境，無異剝奪原告工作權，該懲處是否符合適當性和
    必要性原則自屬有疑。請求重新評估該裁罰，減少對原告家
    庭造成之侵害等語。
四、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被告答辯略以：
一、經檢視採證影片，可見現場路面劃設有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標線清晰可辨，並無難以辨識之情事。本件行人於綠燈時穿
    越馬路，此際原告所駕駛系爭車輛竟未注意到已行至枕木紋
    行人穿越道中之行人，反逕自左轉導致事故發生，並使行人
    受有上開傷害，原告確有違規行為甚明。被告據以裁處，洵
    無不合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處罰條例：
　㈠第44條第2、4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
    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
    ，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有前二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
    者，處新臺幣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罰鍰。致人受傷者
    ，吊扣駕駛執照1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
　㈡第24條第1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
    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1、2、3項規定:
　　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
    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
    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
    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汽車行近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遇有行人、攜帶白
    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
    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
    者先行通過。
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陸、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爭執其並無未禮讓行人
    通行，且就系爭事故主觀上並無故意過失等節外，其餘兩造
    均不爭執，並有原舉發通知單、原處分裁決書、送達證書、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2年10月11日南市警二交字第1
    120629496號函暨所附之光碟、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談話
    紀錄表、調查報告表即初步分析研判表、黃筱琪診斷證明書
    、光碟翻拍照片、原告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交通違規裁
    罰申訴等件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7至101頁)，堪認為真實
    。
二、本院依據下列各情，認定原告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
    第2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
    且原處分裁決書裁處結果，並無不當違法，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行車紀錄器光碟影像檔案名稱「全檔1 
    」( 位於原告碟→附件一→影像檔資料夾)：
　⒈影片時間:2023/07/2213:25:12至22-原告車輛於民族路行車
    管制燈號為綠燈，向前方行駛，駛至路口中心處保持行駛狀
    態，等待直行車先行。
　⒉13:25:23至29-前方來車欲右轉進入中山路，原告車輛於此緩
    慢向左轉彎，繼續保持行駛狀態等待對向兩輛直行車分別通
    過( 截圖1)。
　⒊13:25:30-原告車輛趁兩輛直行車通過，與後方之直行車間尚
    有間隙，準備轉向中山路完成左轉。此時原告行車紀錄器所
    拍攝之角度內，行人穿越道所見範圍並無行人走在其上( 截
    圖2)。
　⒋13:25:31-畫面左側出現一持著黑色衣物掩蓋頭部之行人( 下
    稱A)。
　⒌13:25:32-原告車輛已完成左轉、車頭回正，向前稍微加速行
    駛，A 已奔跑至分隔道(截圖4)。
　⒍13:25:33-原告車頭朝前行駛接近行人穿越道時，A 已奔跑至
    原告車輛前方人行道(截圖5)。
　⒎13:25:34原告車輛撞上A ，後續省略勘驗。有本院勘驗筆錄1
    份在卷可考(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
　㈡再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路口監視器即檔案名稱「0000000 中
    山. 民族」:
　⒈影片時間:2023/07/22 畫面為中山路南向與民族路2 段之交
    岔路口，於13:25:16- 原告車輛出現畫面左側(截圖1 ，標
    記紅圈) ，行駛於民族路。原告車輛通過行人穿越道，開始
    進入系爭路口。
　⒉13:25:23- 原告車輛抵達系爭路口中間處。
　⒊13:25:26至27- 原告車輛朝左往中山路之行人穿越道方向接
    近，此時行人穿越道上並無行人通過，原告車輛右側有1 輛
    黑色休旅車朝原告車輛行駛而來(截圖2 ，標記藍圈)，原告
    停車等待黑色休旅車通過。
　⒋13:25:28- 黑色休旅車通過後，原告車輛前方之行人穿越道
    上並無行人，右側隨即出現欲通行之黑色汽車( 截圖3 ，標
    記藍圈) 。
　⒌13:25:29- 原告車輛等待黑色汽車通過，此時行人穿越道左
    側起點處出現A （截圖4 ，標記綠圈)。
　⒍13:25:30至32- 黑色汽車通過原告車輛，原告車輛左轉後並
    回正，此時畫面上可清楚看到A 將衣物蓋在頭上大步奔跑過
    分隔島( 截圖5)。
　⒎13:25:33 至34- 原告車輛左轉後往前方續行，A 繼續大步向
    前方奔跑，人車影像重疊。
　⒏13:25:35至45-A滾落至右側機慢車優先道，原告車輛煞車燈
    亮起，後輪停於行人穿越道上，原告下車趨前了解A 狀況( 
    截圖6)... 影片結束。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證(參見本
    院卷第114頁)。
　㈢則依上開勘驗結果，於原告行車紀錄器影像13:25:31起，畫
    面左側已出現黃筱琪開始奔跑在行人穿越道。而於原告行車
    紀錄器影像及路口監視器畫面時間13:25:32起，原告車輛已
    在系爭路口完成左轉且車頭回正，本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94條第3項、第44條第2、4項規定，注意車前行人穿越道
    上之有無行人，並禮讓行人黃筱琪優先通過。而原告考領有
    駕駛執照，對於上述規定應有認知。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
    光線、視距良好，有上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附卷可
    考；以及原告於13:25:34撞上黃筱琪前，原告約有3秒許，
    可從前方視野發現黃筱琪自該行人穿越道奔跑而來，尚屬合
    理發覺時間範圍內，故綜合事發當下客觀環境及黃筱琪出現
    在原告前方視野之期間等情，堪認原告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
    之情，卻疏未注意，肇致系爭事故發生，黃筱琪因此受有上
    開傷害，據此堪認原告駕駛其所有系爭車輛，於前揭時、地
    ，確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於有行人穿越時，不暫
    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
    且原告就系爭事故發生確有過失，亦堪認定。從而，原告已
    該當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規定之處罰要件，原處分裁決書
    據以裁處，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範圍
    ，又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另關於原處分裁
    決書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部分，乃係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
    所明定，被告依法裁處並無裁量空間，即無裁處過重之違法
    情形，併予敘明。
三、至原告雖仍以前詞為爭執，除前已說明外，其餘補充如下：
  ⒈觀諸上開原告行車紀錄器影像13:25:30至31勘驗筆錄及截圖4
    、5，可察系爭車輛車頭左轉完成回正時，原告右側尚有直
    行車輛正進入系爭路口，並於13:25:31至32已穿越停止線而
    進入系爭路口，同時黃筱琪於13:25:31起亦已出現在原告前
    方畫面。惟原告卻仍向前稍微加速行駛，並無任何遲疑，依
    據其加速行為，已可合理推認原告當時應係僅注意到其右側
    直行車輛，為了搶先在該直行車到來前先行駛離系爭路口進
    入中山路北往南行向車道，因此加速向前行駛，於向前行駛
    時，完全疏未注意其行向前方靠近中山路車道之行人穿越道
    上有無行人之情。原告主張其主觀上並無故意過失，顯無理
    由。
  ⒉另有鑒於我國歷年來，行人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上，卻仍因轉
    彎車輛為搶先通行，不慎遭撞擊而致死傷的事件頻傳，行人
    已成為馬路上最弱勢之用路人。為維護路權平等原則，處罰
    條例特訂立第44條第2項規定，並於立法理由說明，為讓行
    人能夠信賴斑馬線，除加強取締未讓行人優先通行的違法車
    輛外，亦將罰鍰提高，以修法、執法雙管齊下，才能樹立行
    人穿越道的安全性和權威性。審酌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
    ，於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行為結果
    ，極有高度可能發生行人重大傷亡事件。基於保護行人之生
    命、身體健康法益目的，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規定汽車駕
    駛人應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部分，所採取之限制手段合理可
    推認必對汽車駕駛人形成心理拘束，而有助於上開公益目的
    之達成，符合適當性原則。又該項規定雖有限制原告駕駛汽
    車之行為自由，甚至限制原告從事計程車工作之權益，然而
    ，該等限制期間僅12個月，期間不長。相較於行人可能永久
    喪失生命、身體健康法益目的，該等限制手段經權衡後，難
    認有何違反必要性原則而有違比例原則，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
    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被告依法裁
    處，核其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均無不當違法，原告訴請撤銷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捌、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玖、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規定，由
    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法　官　黃姿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
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
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
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
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
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葉宗鑫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809號
原      告  楊明龍    住○○市○區○○街000巷0號
輔  佐  人  楊采勳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15日南市交裁字第78-SYBM70036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本件係屬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交通裁決事件，且事證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裁判。
貳、爭訟概要：
一、事實：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營業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1時25分許，行經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與民族路路口(下稱系爭路口)，並左轉行駛至中山路北往南行向之行人穿越道時，適有訴外人黃筱琪以外套蓋住頭部在該行人穿越道奔跑至此，雙方遂發生碰撞事故，黃筱琪因此受有左肘擦挫傷、左腰疼痛、骨盆鈍挫傷等傷害。為警認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違規行為。
二、程序歷程：經警於112年7月22日填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掌電字第SYBM7003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原舉發通知單)肇事舉發。原告於應到案日期前到案陳述，而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原告有本件違規行為，乃於113年5月15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第24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1條、第43條、第44條規定，開立南市交裁字第78-SYBM70036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7,200元，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為計程車司機，當時已禮讓完直行車後，並明確查看兩側確定馬路上無行人，才慢慢駛入道路。而黃筱琪2秒內跑了512公分，撞擊位置道路邊第一個斑馬線的距離約1212.8公分，即係原告於13:25:29注意馬路有無行人時，黃筱琪並未進入馬路，甚至還距離馬路有67公分才進入馬路。原告已盡應注意之責任，並無過失。
二、原告已65歲，駕駛執照是謀生工具，很難再受他人雇用，妻子亦罹患癌症，更向他人承租房屋，吊扣執照將使原告生活陷入困境，無異剝奪原告工作權，該懲處是否符合適當性和必要性原則自屬有疑。請求重新評估該裁罰，減少對原告家庭造成之侵害等語。
四、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被告答辯略以：
一、經檢視採證影片，可見現場路面劃設有枕木紋行人穿越道，標線清晰可辨，並無難以辨識之情事。本件行人於綠燈時穿越馬路，此際原告所駕駛系爭車輛竟未注意到已行至枕木紋行人穿越道中之行人，反逕自左轉導致事故發生，並使行人受有上開傷害，原告確有違規行為甚明。被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處罰條例：
　㈠第44條第2、4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有前二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處新臺幣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罰鍰。致人受傷者，吊扣駕駛執照1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㈡第24條第1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1、2、3項規定:
　　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汽車行近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遇有行人、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陸、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爭執其並無未禮讓行人通行，且就系爭事故主觀上並無故意過失等節外，其餘兩造均不爭執，並有原舉發通知單、原處分裁決書、送達證書、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2年10月11日南市警二交字第1120629496號函暨所附之光碟、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談話紀錄表、調查報告表即初步分析研判表、黃筱琪診斷證明書、光碟翻拍照片、原告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交通違規裁罰申訴等件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7至101頁)，堪認為真實。
二、本院依據下列各情，認定原告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且原處分裁決書裁處結果，並無不當違法，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行車紀錄器光碟影像檔案名稱「全檔1 」( 位於原告碟→附件一→影像檔資料夾)：
　⒈影片時間:2023/07/2213:25:12至22-原告車輛於民族路行車管制燈號為綠燈，向前方行駛，駛至路口中心處保持行駛狀態，等待直行車先行。
　⒉13:25:23至29-前方來車欲右轉進入中山路，原告車輛於此緩慢向左轉彎，繼續保持行駛狀態等待對向兩輛直行車分別通過( 截圖1)。
　⒊13:25:30-原告車輛趁兩輛直行車通過，與後方之直行車間尚有間隙，準備轉向中山路完成左轉。此時原告行車紀錄器所拍攝之角度內，行人穿越道所見範圍並無行人走在其上( 截圖2)。
　⒋13:25:31-畫面左側出現一持著黑色衣物掩蓋頭部之行人( 下稱A)。
　⒌13:25:32-原告車輛已完成左轉、車頭回正，向前稍微加速行駛，A 已奔跑至分隔道(截圖4)。
　⒍13:25:33-原告車頭朝前行駛接近行人穿越道時，A 已奔跑至原告車輛前方人行道(截圖5)。
　⒎13:25:34原告車輛撞上A ，後續省略勘驗。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考(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
　㈡再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路口監視器即檔案名稱「0000000 中山. 民族」:
　⒈影片時間:2023/07/22 畫面為中山路南向與民族路2 段之交岔路口，於13:25:16- 原告車輛出現畫面左側(截圖1 ，標記紅圈) ，行駛於民族路。原告車輛通過行人穿越道，開始進入系爭路口。
　⒉13:25:23- 原告車輛抵達系爭路口中間處。
　⒊13:25:26至27- 原告車輛朝左往中山路之行人穿越道方向接近，此時行人穿越道上並無行人通過，原告車輛右側有1 輛黑色休旅車朝原告車輛行駛而來(截圖2 ，標記藍圈)，原告停車等待黑色休旅車通過。
　⒋13:25:28- 黑色休旅車通過後，原告車輛前方之行人穿越道上並無行人，右側隨即出現欲通行之黑色汽車( 截圖3 ，標記藍圈) 。
　⒌13:25:29- 原告車輛等待黑色汽車通過，此時行人穿越道左側起點處出現A （截圖4 ，標記綠圈)。
　⒍13:25:30至32- 黑色汽車通過原告車輛，原告車輛左轉後並回正，此時畫面上可清楚看到A 將衣物蓋在頭上大步奔跑過分隔島( 截圖5)。
　⒎13:25:33 至34- 原告車輛左轉後往前方續行，A 繼續大步向前方奔跑，人車影像重疊。
　⒏13:25:35至45-A滾落至右側機慢車優先道，原告車輛煞車燈亮起，後輪停於行人穿越道上，原告下車趨前了解A 狀況( 截圖6)... 影片結束。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證(參見本院卷第114頁)。
　㈢則依上開勘驗結果，於原告行車紀錄器影像13:25:31起，畫面左側已出現黃筱琪開始奔跑在行人穿越道。而於原告行車紀錄器影像及路口監視器畫面時間13:25:32起，原告車輛已在系爭路口完成左轉且車頭回正，本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44條第2、4項規定，注意車前行人穿越道上之有無行人，並禮讓行人黃筱琪優先通過。而原告考領有駕駛執照，對於上述規定應有認知。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光線、視距良好，有上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附卷可考；以及原告於13:25:34撞上黃筱琪前，原告約有3秒許，可從前方視野發現黃筱琪自該行人穿越道奔跑而來，尚屬合理發覺時間範圍內，故綜合事發當下客觀環境及黃筱琪出現在原告前方視野之期間等情，堪認原告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卻疏未注意，肇致系爭事故發生，黃筱琪因此受有上開傷害，據此堪認原告駕駛其所有系爭車輛，於前揭時、地，確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於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且原告就系爭事故發生確有過失，亦堪認定。從而，原告已該當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規定之處罰要件，原處分裁決書據以裁處，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範圍，又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另關於原處分裁決書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部分，乃係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所明定，被告依法裁處並無裁量空間，即無裁處過重之違法情形，併予敘明。
三、至原告雖仍以前詞為爭執，除前已說明外，其餘補充如下：
  ⒈觀諸上開原告行車紀錄器影像13:25:30至31勘驗筆錄及截圖4、5，可察系爭車輛車頭左轉完成回正時，原告右側尚有直行車輛正進入系爭路口，並於13:25:31至32已穿越停止線而進入系爭路口，同時黃筱琪於13:25:31起亦已出現在原告前方畫面。惟原告卻仍向前稍微加速行駛，並無任何遲疑，依據其加速行為，已可合理推認原告當時應係僅注意到其右側直行車輛，為了搶先在該直行車到來前先行駛離系爭路口進入中山路北往南行向車道，因此加速向前行駛，於向前行駛時，完全疏未注意其行向前方靠近中山路車道之行人穿越道上有無行人之情。原告主張其主觀上並無故意過失，顯無理由。
  ⒉另有鑒於我國歷年來，行人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上，卻仍因轉彎車輛為搶先通行，不慎遭撞擊而致死傷的事件頻傳，行人已成為馬路上最弱勢之用路人。為維護路權平等原則，處罰條例特訂立第44條第2項規定，並於立法理由說明，為讓行人能夠信賴斑馬線，除加強取締未讓行人優先通行的違法車輛外，亦將罰鍰提高，以修法、執法雙管齊下，才能樹立行人穿越道的安全性和權威性。審酌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於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行為結果，極有高度可能發生行人重大傷亡事件。基於保護行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法益目的，處罰條例第44條第4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應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部分，所採取之限制手段合理可推認必對汽車駕駛人形成心理拘束，而有助於上開公益目的之達成，符合適當性原則。又該項規定雖有限制原告駕駛汽車之行為自由，甚至限制原告從事計程車工作之權益，然而，該等限制期間僅12個月，期間不長。相較於行人可能永久喪失生命、身體健康法益目的，該等限制手段經權衡後，難認有何違反必要性原則而有違比例原則，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汽車駕駛人有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之違規行為事實，被告依法裁處，核其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均無不當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捌、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玖、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規定，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法　官　黃姿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葉宗鑫



